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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中“蛊”的历史意象与变迁

———历史时期“蛊”的迁移流转

杜香玉

（云南大学 西南环境史研究所，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在古代文献中，“蛊”以巫蛊、蛊虫、蛊毒及蛊疾等形式被记载描述。民国之前，“蛊”存在的形式种类

和数量均呈现增加趋势，并以不同形式出现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东南、岭南和西南地区，且经历了由

北向南的迁移流转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变迁受到人口迁移、环境破坏、认知观念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

素的影响。其中，气候变化、生境破坏是“蛊”迁移流转的重要外部推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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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蛊”的研究成果层出不
穷，主要集中于巫蛊、蛊虫和蛊毒病三个层面。基于

巫蛊的研究，吕养正、刘保贞、马静、陈寒非等解读了

巫蛊作为一种信仰对社会起到的一定牵制作

用。［１－４］基于蛊虫、蛊毒病的研究，王建新、彭芳胜、

李玉清、潘占荣等依据医学文献记载，认为“蛊”是

一种具有广泛意义的病症，且难以定性。［５－８］此外，

王建新还从疾病角度认为古人对于“蛊”的认知不

同时期有所变化。冯丽荣则从民俗学的视角将蛊毒

分为四类，即虫蛊、草蛊、药蛊和咒蛊。这与王建新

依据众多的医学典籍得出的观点存在一定差异，王

建新更多的是从民间医学、医方入手站在民间医药

与民间巫术相结合的研究角度。［９］容志毅、霍斌将

巫与医有机结合起来，认为“蛊”是巫术和医术相互

融合的产物。［１０－１１］另外，从法学方面，洪涵对“蛊”

亦进行了探讨，认为“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是作

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而存在。［１２］邓启耀、陆群从人

类学和民族学视角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田野

考察，认为“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直到现在仍存在

于一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之中。［１３－１４］于赓哲则从环



境、地方病以及地域文化层面研究指出，“蓄蛊”并

非仅仅作为一种巫术而害人以谋取钱财，而“蓄蛊

之地”的变迁是经济发展和主流文化圈迁移造

成的。［１５］

以上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蛊”的存在，主要集

中于从巫蛊、蛊虫以及蛊毒病等方面展开讨论，但并

未有专门性论述“蛊”的存在形式、区域变迁以及背

后所隐藏的动因。实际上，“蛊”的存在形式及其变

迁与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相关的人类活动联

系密切①［１５］，更与气候变化、森林植被的破坏等自然

环境的改变有关。此外，因处于不同阶段和地域，

“蛊”的存在形式的种类和数量呈现增加现象。尤其

是蛊毒病的增加，更多的倾向于接近自然界中动植物

的形态。这一层面体现出人们观念和认知的转变，更

表现了外部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因此，时空特

性仅是“蛊”迁移流转的规律，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

的递进和融合才是“蛊”本身所具备的独特之处。

本文主要依据古代文献来系统梳理历史时期

“蛊”的存在形式，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蛊”进行研

究，并利用时空分布规律探讨“蛊”的迁移流转过

程，同时从动态的角度重新解读“蛊”的存在形式和

地域的变动，着重论述历史时期导致的“蛊”变迁的

动因。

一、古代文献中“蛊”的统计数据

古代文献中关于“蛊”的记载，随着历史时期的

变化，其种类和记载文献数量与日俱增，而且在地域

范围上呈现出阶段性迁移的特征。下表 １通过对
《四库全书》以及地方志中所收录的文献进行粗略

统计，以考察“蛊”在不同时期的种类、记载文献数

量及地域范围。

表１　“蛊”在古代文献中的种类、记载文献数量及地域范围

历史时期 存在种类 记载文献数量 地域范围

先秦 蛊卦、狐蛊、蛊疾、巫蛊、蛊惑 ４０篇左右 黄河流域中游及中下游一带

秦汉 巫蛊、血蛊、蛊灾、蛊惑、蛊虫、飞蛊 １１０篇左右 黄河中游一带

魏晋南北朝
巫蛊、蛊毒病、毒蛊、妖蛊、蛊女、蛊疰、猫鬼

蛊、蛊乡、蛆蛊、虫蛊、干蛊
１２５篇左右 长江流域上游、中游、中下游一带

隋唐五代
虫蛇、蛊毒、疳蛊、蛊胀、巫蛊、虫蛊、蛊惑、蛊

蝗、干蛊、血蛊、蛊注、蛇蛊、蛊疰、蛊惑
１８０篇左右 华南、东南、岭南地区

辽宋夏金元
蛊毒（蛊毒犀）、蛊惑、巫蛊、蛆蛊、干蛊、蛊

沙、蛊胀、蛊害、虫蛊、蛊鬼、蛊病、蛊气
６２０篇左右 华南、东南、岭南地区

明清
蛊毒、巫蛊、蛊惑、蛊病、蛊疾、水蛊、蜥蜴蛊、

蜣螂蛊、蚂蝗蛊、金蚕蛊、草蛊、挑生蛊
１０００篇左右② 云南、贵州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从《四库全书》的记载来看，其《经部》中“蛊”
的种类主要表现为同当时的帝王政治得失与意识形

态相关的蛊卦形式，和巫蛊、蛊疾等的含义有所区

别，更多地呈现为人对于自然的敬畏心理反应。

《史部》中，正史类的“蛊”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巫蛊

之中，集中于上层社会，统治阶层将其视为一种害人

之物。事实上，不同历史时期对于巫蛊的认知并未

发生根本性转折变化，大部分时期都被视为统治者

争权夺利的控制工具。至于普通民众之中对于巫蛊

的认知，由于史料的缺乏，难于分析其规律，还有待

于新史料的发掘。《集部》主要是历代的文集、诗歌

等文学作品，关于“蛊”的相关记载主要体现在诗文

之中。其中，《全唐诗》中对于“蛊”的区域性描述最

为详细。由于诗文作品多是作者的所见所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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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赓哲认为“蓄蛊”是与环境、地方病以及地域文化相关的，并非仅仅作为一种巫术而害人以谋取钱财，进一步指出

“蓄蛊之地”的变迁是经济发展和主流文化圈迁移造成的。

明清时期地方志中关于“蛊”的记载多集中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此处仅是粗略统计。



较高的史料价值，当然有些也属道听途说，不具备考

证的有效价值。《集部》中记载“蛊”的主要呈现种

类有毒蛊、蛊惑、蛇蛊、干蛊、巫蛊、飞蛊、妖蛊等，其

中以毒蛊、蛇蛊、飞蛊为多。《子部》中，医学类典籍

最为突出，关于“蛊”的记载最多，其种类形式多以

蛊毒、蛊病等出现，多为虫蛇之毒、邪气入体以及有

某种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有时与霍乱在一起描述时

多为民间流行的传染病，与瘴气一起描述时是作为

一种毒气产生的中毒现象。对于蛊病，更多是作为

一种通用性病因概念，无法界定其具体范围。从地

方志的记载来看，魏晋以来地方志的兴起，“蛊”开

始出现在方志的记载之中。根据文献的统计，地方

志中的“蛊”多集中在蛊虫、蛊毒、蛊病三个方面，有

详细的时间、地点、具体人物的描述，更为直观形象。

从整个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根据“蛊”的种类，主

要分布于正史、医学典籍、地方志之中，其记载具有

分散性、主观性等特点，在搜集、分类及利用史料时

存在一定困难。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统计，可以从时空范围追溯

“蛊”变迁。上表１中对于文献的统计截至清中后
期，由于从此时开始“蛊”并未出现大范围的迁移，

时空变迁的结点就固定在了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

区。根据“蛊”的种类和数量等的变化，历史上“蛊”

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进：其一，人为因素占据主导地

位，自然因素存在但仅是微弱因子；其二，人为因素

仍处于主导地位，自然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增加，处于

次要地位；其三，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开始走向交织

和融合；其四，自然因素所发挥的作用逐渐消失，人

为因素又居于主导。实际上，这种演进并非是杂乱

无章的。综合历史时期各方面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分

析，“蛊”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的政治、社会、经

济、环境、医学之中的历史衍生物，其存在形式、流转

变迁都有规律所寻，并深受时代背景和内外动因的

影响。

二、古代文献中“蛊”的存在形式

古代文献中关于“蛊”的记载较早，有许多“蛊”

的解释不尽相同，“蛊”的存在主要是以巫蛊、蛊虫、

蛊毒、蛊疾等形式出现，并在不同文献史料中的说法

有异。巫蛊的出现体现了在一定区域环境中当地统

治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政治层面

的控制工具，其主要表现为“巫蛊之祸”的泛滥。蛊

虫、蛊毒、蛊疾多出现于医学典籍中，直观、形象地反

映了地域上的环境差异。如蛊毒是继“巫蛊之祸”

后流转于民间的“蛊”的新存在形式，而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其种类不断增多。这并非仅仅是当时民众认

知观念层面的文化背景体现，更深层次则是一种气

候与环境的转变，主要是湿度、温度、植被、河流、地

形等的变化。此外，“蛊”的存在形式可能在不同时

期和地域范围呈现同一形式，但其内涵却有所丰富

和变化。因此，区域环境、人为认知以及地域文化背

景的差异赋予了“蛊”更为多样的种类和功能。

（一）宽泛而生：蛊疾、巫蛊、蛊毒

先秦时期，“蛊”作为一种观念和实体开始存

在。基于时人的认知，蛊疾、巫蛊存在于人们的生产

生活之中，蛊毒更为接近自然而出现，为某种有毒生

物所引起。作为蛊疾，在不同群体之中，其呈现的病

症有所差异，更多的是一种人为因素而导致的存在。

巫蛊则完全是由人掌控，更多是统治阶层在政治斗

争中所操控的工具。

“蛊”在历史时期的形体和特征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主要呈现形式是蛊毒的成分，其

中包含了带有毒性的虫蛇、花草等生物。《周礼·

秋官司寇》记载：“庶氏掌除毒蛊……嘉草攻之

……。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熏之……。……

蝈氏掌去蛙黾焚牡?，以灰洒之则死，以其烟被之，

则凡水蛊无声。”［１６］此处，“蛊”是作为带有毒性的

虫子，水蛊是作为一种水生生物。而在礼法的管理

之中已经出现专门的官员来防蛊和治蛊，说明其不

仅对于人的生存造成危害，且其影响极为广泛。

《说文解字》中将“蛊”字解释为“腹中虫也”，清段

玉裁注解为“中虫也，谓腹内中虫食之毒也。自外

而入故曰中，自内而蚀故曰虫”［１７］。对于“蛊”的解

释在字义上存在一定分歧。但《春秋左氏传·宣

公》记载晋宣公八年（公元前６０１年）“晋胥克有蛊
疾”，《春秋左氏传·昭公》记载“……淫则生内热惑

蛊之疾……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

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

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１８］。因此，从词性

来看，笔者认为“蛊”可作为名词或动词用，名词的

主要含义是某种生物或疾病概念，动词可作为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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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一种负面影响。当前，“蛊”的解释虽未有明确

定论，但“蛊”一直是作为一种伤人伤己之物，可引

申为蛊害、蛊惑、蛊乱、蛊疾等。

蛊疾、蛊毒可称之为“蛊毒病”，而导致生病的

主要诱因便是虫蛊，并且其制造和治疗方法在古代

医学典籍中的记载尤详。比如，最早的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中便有蛊病的说法，将“蛊”视为一种病

因概念而存在。《素问译解》则记载：“脾传之肾，病

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１９］药物

学经典《神农本草经》中记有治疗蛊毒的药物及其

具体产地：“长石味辛寒。主治身热，四肢寒厥，利

小便，通血脉，名目，去翳眇，去三虫，杀蛊毒。久服

不饥。一名方石头。生长子①山谷。”［２０］《医方类聚

·伤寒门》记载：“……十种蛊病，反胃吐食，呕逆恶

心，饮食不消，天行时病，妇人多年，月露不通，或腹

如怀孕多血，天阴即发……”［２１］《太平经合校》记：

“今疥虫蚤虱小小，积众多，共食人，蛊虫者杀人，疥

虫蚤同使人烦懑，不得安坐，皆生疮疡。”［２２］从其病

症、治疗方法来看，其主要症状体现为风热、小便不

通、气脉不畅、腹痛、呕吐、经血不调、生疮、瘙痒等。

此类症状并非同时存在，但都以蛊病作为其通用名

称，并且在此处并未有具体形体出现，只是一般疾病

的代称。

巫蛊的出现与影响并不逊于蛊毒、蛊疾，甚至危

害更为严重。两汉时期，“蛊”更多是作为巫蛊，是

政治斗争的工具和手段。历史上借用巫蛊策划谋害

的事件多不胜数，而且牵连受害人数众多。《汉书

·武帝》记载“乙巳，皇后陈氏废。捕为巫蛊者，皆

枭首”；《汉书·宣帝》有“孝宣皇帝，武帝曾孙，戾太

子孙也。……皇孙纳王夫人，生宣帝，号曰皇曾孙。

生数月，遭巫蛊事，太子、良娣、皇孙、王夫人皆遇

害”［２３］。一些学者也对“蛊”在历史文献中的出现

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巫蛊是一种作为虚幻存在的

“蛊”，它的存在常被古人加以利用，作为一种超出

现实世界的神秘力量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

先秦以及先秦以前的巫蛊、蛊疾、毒蛊等并未有

具体、专门的种类区分，一般表现形态主要是对于人

们造成的消极影响。巫蛊的危害多是停留于统治阶

层。在当时上层社会的认知观念中，只是将其视为

一种人为操纵下带来的实质影响。在普通民众之

中，由于史料有限，民间百姓关于“蛊”的认知观念

的明确记载仅限于蛊疾，其危害远大于巫蛊的影响。

魏晋时期以来，“蛊”的种类和数量开始增多，且治

疗的药物和病症也逐渐增加，而“蛊毒之乡”的出现

则证明在普通民众之中“蛊”已经普遍存在。

（二）细水长流：以植物、动物为载体的“蛊”

“蛊”的种类和数量的增多主要是基于以植物、

动物为载体的“蛊”的存在形式的出现，并且“蛊”开

始具有地域观念，即“蛊毒之乡”。蛊毒的种类和数

量增多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双重融合之下的产物，蛊

病不再是单一人为影响下的疾病，更多地渗透了自

然界中某些带有毒性生物作用之下的病症。

“蛊毒之乡”这一记载产生于魏晋时期，而且被

认为是在“异域”之地。而关于蛊毒的形成、解毒药

物以及方法也有所增加，尤其是解毒药物记载尤详。

譬如《抱朴子·内篇》记载有：“以搅无毒物，则无沫

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异域有蛊毒之乡，每

于他家饮食，则常先以犀搅之也。……通天犀所以

能煞毒者，其为兽专食百草之有毒者，及众木有刺棘

者，不妄食柔滑之草木也。岁一解角于山中石

闲。”［２４］此处的“通天犀”为犀牛的一种，其牛角研

磨成粉末可解百草之毒。另外，成书于唐代的《千

金翼方》是我国最为重要的医学典籍，其中有专门

的章节提到治疗蛊毒的药物。虽然此书现今流传版

本并非原版，后人多有增减，但是所记载的一些药物

和治疗方法仍有较大可信度。如“榧实，味甘无毒，

主五痔，去三虫，蛊毒鬼疰，生永昌。……雷丸，味苦

咸寒，微寒，有小毒。主杀三虫，逐毒气胃中热，……

结积蛊毒，白虫寸白自出不止，久服令阴痿。一名雷

失，一名雷实。赤者杀人。生石城山谷及汉中土中，

八月采根，暴干。”［２５］其中“白虫”是病人被冠以“中

蛊毒”最常出现的实体特征。此处的蛊毒主要是由

于当时的自然环境恶劣、医疗卫生条件差所致。

明清时期，关于“蛊”的种类、病症、治疗方法在

一定范围上有所拓展，“蛊虫”的形成被认为是由

“百虫”相残而成。《本草纲目·虫部》中《蛊虫拾遗

记》记载有：“造蛊者，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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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存者为蛊。故字从虫，从皿。皿，器也。”人们也

有意识地利用虫草花木造“蛊”害人以谋取钱财。

唐陈藏器《本草拾遗》曰：“古人愚质，造蛊图富，皆

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即此

名为蛊，能隐形似鬼神，与人作祸，然终是虫鬼。”在

南方地区毒性虫蛇较多，其本身便有剧毒，也被称为

“蛊”，如金蚕蛊、蜥蜴蛊、蜣螂蛊、蚂蝗蛊、草蛊、挑

生蛊等，并有其解蛊方法。如“凡蛊虫疗蛊，是知蛊

名即可治之。如蛇蛊用蜈蚣蛊虫，蜈蚣蛊用蛤蟆蛊

虫，蛤蟆蛊用蛇蛊虫之类，是相伏者，乃可治之。”［２６］

关于蛊毒病与动物蛊、植物蛊，一些学者还进行了总

结。例如，彭芳胜指出，蛊毒病包含四类，即虫蛊、情

蛊、血蛊、巫蛊，其中主要表现为金蚕蛊、蛤蟆蛊、泥

鳅蛊、花草蛊、疳蛊、水蛊等病症。邓启耀认为，动植

物蛊亦可看作是病症的形成和患者的表征，如疳蛊

又称放蛋、放疳、放蜂，端午时捕捉各种蛇虫与头发

一同晒干研成粉末，供于瘟神前，日久成蛊，之后将

蛇虫末放于他人的饭菜之中或踏着粉末可进入身

体，粉末粘到肠脏之上，会出现肚胀、胀痛、欲泻等症

状。［２７］动植物蛊的病症有时是类似于被某种动物伤

害的表征，但有时其患病原因则是由于误食某些由

带毒性的虫蛇而制成的“蛊”所引起的病痛。“蛊”

作为一种带有毒性的疾病可包含毒虫蛊、动物蛊、植

物蛊等。①

“蛊”的存在形式并非是杂乱无章的。从古代

文献的考察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蛊”的种类、数

量以及人们对其的观念前后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因

此，“蛊”并非当代人所理解的是一种封建迷信的虚

幻现象，它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古人为其披上神秘面

纱并加以利用操控的产物。先秦时期“蛊”作为一

种社会意识形态存在于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之

中，秦汉时期的医学典籍中则相继出现了有关其引

起的各种病症，到了唐朝就有了治疗的药物，而在李

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蛊”已经变质为受人类控制

的带有利益色彩的“害人之物”。从“蛊”存在形式

的变化上看，其主要受不同时期人类政治、文化、观

念、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但就蛊毒病及蛊虫的变化而

言，它不仅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而且还有受气候或环

境变化的影响，这最终导致了其丧失生存环境和依

附群体。

三、古代文献中“蛊毒之乡”的地域变迁

作为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现象，“蛊”的形成多

体现在带有毒性的虫、花草以及软体类动物上。魏

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蛊毒种类和数量的增加，“蛊”

开始具有空间概念，即“蛊毒之乡”。魏晋南北朝是

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融合的时代，当时的政治、经

济、文化以及环境发生了骤变。此间，从社会阶层上

“蛊”经历了由统治阶层向普通民众自上而下的流

转过程，从地域上则开始了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

这种迁移导致大范围的“蛊”开始淡出中原地区，大

规模出现在南方广大地区。此时，巫蛊虽仍存在于

黄河流域一带，但北方关于蛊疾、蛊毒的记载已日渐

减少，甚至不见于记载中；而在南方的相关记载中，

其存在形式和数量远多于北方，且以民间为主。综

合当时的各方面因素来看，这一历史现象确实值得

深入探讨。

（一）公元前２１世纪至公元１３６８年：从黄河流

域向华南、东南、岭南一带的流转

从“蛊”所存在的形式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变

化看，其原因主要是基于人为和自然环境的改变。

“蛊”以意识形态存在的时代主要集中于先秦时期。

从蛊卦中可以看出，当时帝王的政治得失与大江大

河密切相关，“蛊”即为“乱”，若帝王与“蛊”挂钩则

必然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山川河流带来不幸。

先秦时期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集中于黄

河中下游流域，其最基本的意识形态是建构于国家

的概念基础上。按此概念来看，长江中下游以南的

地区由于其政治、经济、文化并未形成系统的意识，

尚处于未开化之地，“蛊”以一种意识形态出现于此

的几率很小。此外，这一时期在自然界中已经出现

水蛊。

到了秦汉时期，上层统治阶层逐渐开始将“蛊”

与“巫术”结合起来形成“巫蛊之术”，以此作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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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工具进行操控。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此时的

“蛊”多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存在，但相对于先秦时

期，“蛊”已不再集中于帝王的得失以及自然现象的

变化，而是成为了由帝王延伸至统治阶层内部加以

利用阴谋化的产物。从地域上看，“蛊”主要出现于

黄河流域中游一带。此外，这一时期，《左传》中已

出现了晋国社会上层染上蛊疾并求医记载，“蛊”开

始复杂化和衍生化。

从气候条件来看，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的

第二个寒冷期。由于北方地区社会动荡、战乱频繁，

加之气候剧烈变化等原因，“五胡乱华”和“永嘉之

乱”使当时的中原政权中心迁移至建康（今江苏南

京）。西晋末年以后气温骤变，我国的自然环境发

生了巨大变化，自然灾害频繁，北方人口大量迁移至

南方，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集中于

长江以南流域，而“蛊”则以蛊毒、虫蛊等形式在江

南一带泛滥起来。《宋书》记载：“时沛郡相县①，唐

赐往比村朱起母彭家，饮酒还，因得病，吐蛊虫十余

枚。临死语妻张，死后刳腹出病。后张手自破视，五

藏悉糜碎。”［２８］由于蛊毒害人之重，于是关于造蛊者

的刑罚产生，并以重刑处罚。据《魏书·刑罚志》记

载，“世祖即位，以刑禁重，……为蛊毒者，男女皆

斩，而焚其家。巫蛊者，负?羊抱犬沉诸渊”［２９］。而

在一些志怪小说中，对于养蛊害人事件记载更为详

细。《搜神记》中专门提到荷根攻蛊以及民间蓄

养蛇蛊害人之事。《新辑搜神记·变化篇》记载：

“蛊有怪物，若鬼，其妖形变化杂类殊种：或为狗豕，

或为虫蛇。其人不自知其形状，行之于百姓，所中皆

死。……荥阳郡②有一家，……累世为蛊，以此致

富。后取新妇，……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

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

……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鄱阳赵寿，有

犬蛊，有陈岑诣寿，忽有大黄犬六七群，出吠岑，后余

伯妇与寿妇食，吐血几死。屑桔梗以饮之，乃愈。余

外妇姊夫蒋士先，得疾下血。医言中蛊，家人乃密以

荷置其席下，不使知。忽大笑曰：‘蛊食我者，乃

张小也。’……自此解蛊药多用之，往往验……”［３０］

从这一时期的记载可知，“蛊”已经转移至黄河中下

游、淮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一带，主要分布于河南、

湖北、安徽等地域。

进入到隋唐，史料中见于“蛊”的记载和数量以

及种类明显增多，关于“蓄蛊之地”、惩治民间养蛊

的法律亦有所增加。此时，以意识形态出现于统治

阶层的“蛊”的概念并非消失，而是更多地出现于民

间，在地域上则到达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实际上，

在史料中关于养蛊的记载多见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

区，隋代以来的史料中更有关于养蛊之人利用蛊杀

人等事件，安徽、浙江、江西、江苏等均被视为“蓄蛊

之地”。在民间，“蓄蛊”主要是作为害人谋财的手

段。《隋书·地理下》记载：“新安、永嘉、建安、遂

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其俗又颇同

豫章，而庐陵人淳，率多寿考。然此数郡，往往畜

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

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

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３１］到唐朝

时，官府则制定了严格规范的法律条文，严禁民间蓄

蛊。《唐律疏议·名例》记载：“注：造蓄蛊毒、厌魅。

疏议曰：谓造合成蛊；虽非造合，乃传畜，堪以害人

者：皆是。即未成者，不入十恶。’”［３２］“蓄蛊”对于

当时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产生了恶劣影响，统治者

所制定的严苛法律是适应社会需要的。

“蛊”开始出现在闽南以及岭南地区，是在唐及

其以后。元稹的《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有：“楚

风轻似蜀，巴地湿如吴。……乡里家藏蛊，官曹世乏

儒……。”而在《送崔侍御之岭南二十韵》中，“……

瘴江乘早度，毒草莫亲芟。试蛊看银黑，排腥贵食

咸。菌须虫已蠹，果重鸟先
%

……”［３３］这两首诗文

反映了作者到东南以及岭南地区的所见所闻，尽管

此地的风俗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但在文人眼中，

“蛊”的形式不但多样且蛊毒在民间风俗中的体现

更为明显。

进入宋元以来，关于民间养蛊害人的事件并未

因法律的限制而杜绝，此类案例也频有发生，其发生

地域有所改变。宋时，仍有造蛊害人事件发生。

《景定建康志》记载：“圣汤延祥，温汤元序，金陵属

邑，溧水溧阳旧多蛊毒。”［３４］《宋史》记载：“安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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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安徽淮北市境内。

三国时吴始置，郡治在今湖南永州道县。



子坚，以荫锁厅及第。嘉中，为夔、峡转运判官。

民蓄蛊毒杀人，捕诛其魁并得良药图，由是遇毒者得

不死。”又记：“高赋字正臣，中山人。……知衢州，

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余家世蓄蛊毒，值闰岁，

害人尤多，与人忿争辄毒之。赋悉擒治伏辜，蛊患遂

绝。”［３５］宋一代，“蓄蛊之地”一度向广西、广东、福

建一带迁移，其形式和种类均有所增加，表现为蛊毒

病。《独醒杂志·卷九》记载：“南粤俗尚蛊毒诅咒，

可以杀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杀人而不中者，或至自

毙。”［３６］《欧阳修集·卷三十五·居士集卷三十五》

记有：“至和三年，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徙知福州。

……至于巫觋主病蛊毒杀人之类，皆痛断绝之，然后

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３７］《铁围山丛

谈》云：“金蚕始于蜀中，近及湖、广，闽、粤浸多。状

如蚕，金色，日食蜀锦四寸。南人畜之，取其粪置饮

食中以毒人，人即死也。”［３８］此处所指金蚕为蛊毒的

一种，即金蚕蛊。两宋时期的“蛊”广泛出现于两

湖、两广以及东南地区，长江中下游的记载则相对

较少。

随着地域范围的扩展，“蛊”的形态已经广泛存

在于人们的认知观念之中，其危害范围更广，不再只

是代表疾病的病症，随着“蛊毒之乡”的出现，已经

被冠以超出现实存在的虚幻成分。政府对于造蛊事

件制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律，说明其存在已经对人们

的生产生活构成严重影响。

（二）公元１３６８年至１９１１年：从长江中下游以
及东南、岭南向西南一带的迁移

明清时期，蛊毒病地域延伸至贵州、云南等极边

之地，其蛊毒种类的记载也有所增加，尤其是动植物

蛊，南方出现了蜥蜴蛊、蜣螂蛊、蚂蝗蛊、金蚕蛊、草

蛊、挑生蛊等蛊毒。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些其实主要

是由于人自身气息不调、饮食不当以及人为等因素

导致。

自明以来，民间造蛊的事件极少在江南、闽南地

区的古代文献中出现，而多集中于岭南一带。《明

史》记载：“琼俗善蛊，上官至，辄致所产珍货为贽。

受则喜，不受则惧按治，蛊杀之，仕琼者多为所

污。”［３９］与此同时，两广地区出现的“蛊”以诸多植

物、动物为媒介而衍生的“蛊毒”则极为恶劣。《广

志绎·西南诸省》记载：“蛊毒，广右草有断肠，物有

蛇、蜘蛛、蜥蜴、蜣螂，食而中之，绞痛吐逆，面目青

黄，十指俱黑。”［４０］此时的“蛊”更多集中于少数民

族地区。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蛮人多蓄蛊害人，一

些商旅皆因“蛊”被害，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必须携带

治疗蛊的一些药物。《南粤笔记》记载：“粤东诸山

县，人杂徭蛮，亦往往下蛊。有挑生鬼者，……以害

商旅。……饮食先嚼甘草，毒中则吐，复以甘草姜煎

水饮之，乃无患。入蛮村不可不常携甘草也。挑生

鬼亦蛊之属，盖鬼而蛊者也。”［４１］这些文献记载表

明，“蛊”在明清时期的时人认知中已经发生了转

变，不只是害人之物，而更是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

种特有象征之物，反映了地域环境的观念偏差。

清乾隆年间，“蓄蛊之地”的记载多集中于西南

地区。据谢肇膌撰《滇略》卷四《俗略》记载，“永昌

以西人家，间有畜蛊者”，“景东山中有花，名蒙肚。

生树皮上，如藓。土人采以用蛊”［４２］。在锷嘉县由

于多有喂养蛊虫之家，并利用蛊毒害人以谋取钱财，

当时的知县罗仰
&

为查拿造蛊毒的人专门张贴告

示，以奖励首报之人，鼓励民众积极举报。《南中杂

说》记载：“沅江蛊……世传南人能造蛊。然余自昆

池，戍腾冲，阅历十年，足迹半，两迤亦不能概见也

……独沅江土司世传此法，其药最毒。”“缅甸蛊

……腾越所属土司中，……拔出蛊毒活……”［４３］从

清嘉道以来，岭南地区交通畅通、经济有所发展，原

本密集的原始森林植遭到一定破坏，由原来的“烟

瘴之地”变为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较快的地区，此

时“蛊”的传说已少见于文献。《广东新语》中记载：

“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
'

豁，中州清淑之

气，数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风畅而虫少，虫少故烟

瘴稀微，而阴阳之升降渐不乱……则百虫无所孳其

族，而蛊毒日以消矣。”［４４］这一时期，关于“蛊”的相

关记载和传说逐渐转移到云贵地区。进入民国，在

滇西北一带“蛊毒”仍然存在，主要集中在三至五岁

的幼儿。据《缅宁县志·物产》记载，“缅宁县多蛊

毒，每星月望恒有蛊，……缅宁中蛊毒者多余岁之小

儿，三五岁者尤多”［４５］。近现代以来，在云南、贵州

仍有“蛊”的出现，主要集中于偏远少数民族地区，

但未有大规模扩展的现象。

从众多史料可知，“蛊”以不同名目在不同时期

出现于我国的广大地区，经历了从北向南的迁徙流

转过程，而且愈到后期其虚幻色彩愈加浓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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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认为关于“蛊毒之乡”“蓄蛊之地”的变迁，可从

经济、地域、民族歧视等方面阐释。但笔者认为，社

会经济的发展并非是“蛊”由北向南迁移的唯一因

素，从环境史、医学史角度来看，“蛊”的存在变迁还

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有关，其变迁作为一种真实的存

在，背后有其特殊的人为和环境变化因素。

四、“蛊”迁徙流转的动因

先秦时期，“蛊”主要集中于意识形态上的存在

形式，并未纳入虚幻神秘的观念之中，主要表现为蛊

卦、蛊疾。秦汉以来，“巫蛊之术”“厌蛊之术”被加

以利用成为受神秘力量控制的害人之物。到了魏晋

南北朝时期，飞蛊、犬蛊、猫鬼蛊等相继出现。唐宋

以后，蛊虫、蛊毒病的形式和种类只增不减。明清以

来，“蛊”的种类由毒虫蛊、动物蛊向植物蛊发展。

从古代文献中与“蛊”相关的记载来看，“蛊”的变迁

存在两种现象：一是体现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上的

自上而下流转；二是体现于地理分布上的由北向南

迁移。其流转变迁经历了从人为因素到自然因素再

到人为因素之间的相互交织与渗透。

（一）人口迁移：人为因素处于主导地位，自然

因素逐渐发挥作用

随着历史时期经济重心和大量北方人口的南

移，“蛊”确实存在一种从北向南的流转趋势①［１４］。

固然“蛊毒之乡”“蓄蛊之地”的变迁与社会经济的

发展有关联，但人为因素亦是促使“蛊”在地域范围

上变迁的重要原因。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的人

口迁移便是影响因素之一。这三次迁移主要是北方

人口的大量南迁。事实上，人口的迁徙不仅是生产

生活资料的流转，更为重要的是人的文化思想观念

的转移。毋庸置疑，当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之后，北方

人口意识形态中的“蛊”观念不可避免地被带到了

南方。比如东晋的建立以及北方世家大族在江南定

居，其意识形态中存留的“蛊”意识便在所迁之地传

播开来。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北方大量拥有先进

生产技术人口的涌入，不但极大提高了江南地区的

生产力水平，而且北方对于“蛊”的认知也潜移默化

地烙印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中。到了明清，人

口的大量南迁不但使岭南一带得到开发，大量的屯

田、开矿也使云贵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而且

“蛊”观念也随之被带入迁往地。另一方面，从自然

环境来看，外来人口的迁入增加了土地的垦殖，更多

的山林、川泽被迁入人口开垦，更多的原始森林被砍

伐，更多的动物被猎杀。“蛊”在长江中下游流域一

带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依赖的生存环境发

生了巨大转变，茂密的森林、天然的瘴气、灌木丛生

等天然屏障被打破，“蛊”赖以依存的自然条件不复

存在。此时，自然因素渐渐开始发挥作用。

（二）地域环境改变：人为因素仍占主导，自然

因素大大增强

在古代医学典籍中，“蛊”的存在形式主要是蛊

疾、蛊毒等。从医学的观点来看，古人所言的蛊疾、

蛊毒等可看作是古人对“蛊”认知观念下众多病症

的体现，即蛊病。它包括心理疾病和身体疾病。实

际上，蛊病不仅作为一种病因概念存在，更是以一种

拥有实体的病原存在。这种病源来自于自然界，而

且其解毒之药更是来源于森林密布地区。因此，从

这个形式看，“蛊”所依存的环境集中于人烟稀少且

森林植被密集的地区，其生物存在形式多是虫蛇、花

草等带有毒性的生物，其多生长于湿热气候区域。

因此，“蛊”在南移之后，当地湿热气候以及茂密森

林为其提供了更为多样的生物资源条件。这是

“蛊”迁移的重要因素。但从人类的活动来看，随着

人口南迁越来越多，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农耕文

化逐渐改变了南方地区的封闭落后，当地原本复杂

的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原

来山林茂密、瘴气丛生、野兽虫蛇众多的地区逐渐被

开垦，瘴气作为森林的一层屏障逐渐减少，虫蛇赖以

生存的环境渐渐被侵占，“蛊”作为一种生物的生成

产物就渐渐失去了其生存的环境，不得不重新寻找

新的生存之地，不得不向尚未开发且经济文化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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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南云贵地区迁移。这其实也是存在于云贵地区

的“蛊”至今仍被多数人理解为经济文化闭塞落后

象征符号的原因。

（三）认知观念的转变：人为因素与自然因素的

交织与融合

从人口与自然两个层面看，蛊病无疑是人们认

知观念下的自然产物，其为毒物、鬼神、疾病所致，在

大多数人眼中“蛊”就成为了非主流分化地区的衍

生产物。其实，事实远非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讲，

“蛊”的变迁往往与社会不同群体知识结构的迭代

以及外部自然环境的推进有关。就蛊病而言，其在

先秦时期仅是作为一种病症存在，但随着“蛊毒之

乡”的出现，在蛊疾与蛊毒的结合之下，其内涵变得

更为丰富，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种反映，而是

在自然界某种毒性生物作用之下而导致的病症，如

虫蛇蛊毒、金蚕蛊等反映的都是一种中毒的病状。

随着人为因素所导致的蛊疾与自然因素作用下的蛊

毒在人们的认知观念中从单纯观念性质的蛊病向更

为丰富的概念内容转变，“蛊”更多地与自然界的生

物联系了起来，以至于古人们反过来又利用自然界

的一些生物加以人工制造来治疗蛊病。由此，人为

与自然的交织便使“蛊”在认识观念上有了新的

转变。

（四）文学笔墨的呈现：人为因素起决定性作

用，自然因素逐渐淡化

从历史文献上看，民国以来“蛊”仍然存在，但

仅限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且这一时期的“蛊”

的种类和数量在逐渐减少，且在多数世人的认知之

中仅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主要是武侠小说）之中的

荒诞之物。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疾病而言，“蛊”仍

然以许多疾病的病症出现，小说、少数民族偏远地区

的病症等成为现存“蛊”所承载之物。就此，人为因

素无疑是“蛊”仍存于当世的决定性因子，而自然因

素所发挥的作用随着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

的影响，已经无力支撑“蛊”的种类形式的大量存

在，人们的认知和观念更倾向于传统遗留下的文化

符号形式。

综上所述，在时空变迁之下，人为因素和自然

因素是“蛊”演变历史进程中的相互交织、密切联

系的重要因素。人为因素相对稳定，自然因素则

在“蛊”变迁中作为一种变动因素呈现，将“蛊”与

一些环境因素联系在一起，如疾病、灾害和动植物

等，在某种程度上衍生出自然与古人认知结合之

下的产物。

五、结　语

在政治、经济、文化地域变迁的背后，气候变化

和生态环境破坏是“蛊”迁移流转的重要外部推动

因素。“蛊”由此以毒虫、花草等自然界中类似生物

的形态而存在，不再只是停留于人们认知观念下的

意识形态产物。人们将“蛊”与自然界中的动植物

挂钩，并以一些动植物命名“蛊”，足见“蛊”与环境

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从已有的历史文献记载中，我们已经知道“蛊”

在历史时期存在自上而下和由北向南的流转过程，

但在这个过程中仍有一些没有被厘清的问题。比

如，历史时期被统治阶层所利用的“巫蛊之术”基本

只存在于上层社会的意识形态中，而蛊病却能广泛

地流传于百姓民间。“蛊”的存在形式和传播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会不会给“蛊”的历

史观念体系带来某种重构或改变？另外，从总的方

面来看，在对“蛊”的整个存在形式和迁徙流转的研

究中，史料的收集困难和匮乏一直是笔者面临的最

大问题。实际上，有些问题之所以不能得到充分探

讨或完满解决，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史料的有力支

撑。因此，从这个方面严格地讲，本文中的一些问题

或结论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或辨析，其不足之处还

望方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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